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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有关事宜获得云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云内动力”）拟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贾跃峰、张杰明、周盛及深圳市华科泰瑞电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的深圳市铭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转来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省国

资委”）《关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式购买深圳市铭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有关事宜的批复》（云国资资

运[2017]105 号），云南省国资委原则上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批复主

要内容如下： 

（1）云南省国资委同意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

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且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

价格的 100%。本次发行需提交云内动力股东大会批准，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2）云内动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自然人贾跃峰、张杰明、周盛及

深圳市华科泰瑞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深圳市铭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股权。其中，交易对价的 60%，以不低于定价基准日（云内动力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7.53

元/股，发行 66,533,862股方式支付。 

（3）云内动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以不低于经除权除息调

整后定价基准日（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向包括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4,900 万元。 

（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实施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情况下，云南云

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SS）持有云内动力不低于 29.68%的股份，仍为云内动力

的控股股东。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

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